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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愛堂歸正福音教會 

主日學課程 

第二季、二零一四年 

查考《帖撒羅尼迦前、後書》 

第一課：總論 
 

保羅與帖撒羅尼迦教會： 

1． 保羅與他的同工們(西拉、提摩太和路加等人)到過帖撒羅尼迦(参看

徒十七 1-15)；〖保羅的第二次宣教旅程，約當主後 49-52 年間；他

們進入歐洲大陸之後、第二個宣教的重镇(第一個是腓立比)。腓立比

是羅馬帝國的駐防城，即羅馬人的“殖民地”；而帖撒羅尼迦則是羅

馬帝國在馬其頓省的省會。〗 

2． 他們在哪兒做了什麽？〖在那裡把福音傳開並建立教會。〗 

3． 如何傳揚福音？〖使徒行傳裡所記錄的篇幅並不長，僅僅短短的九節

經文(参看徒十七 1-9)；但是，路加很清楚地描繪出保羅在那裡的事

奉面貌和重点，他照着素常的規矩進猶太會堂，一連三個安息日，向

自己的同胞傳福音；怎麼傳的呢？乃是本着聖經與他們(即猶太同胞)

辯論、講解、陳明基督必須受害，從死裡復活，而所傳的耶稣就是

基督！(我們從那些搗亂的猶太人口中也聼得出，保羅一定也論到耶

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君王云云；参看徒十七 7)。〗 

4． 他們一行人在那兒停留多久？〖沒有定論；不過，就著路加寫的徒十

七的内容來推斷，應該不是很長，估計只有兩、三個月而已。〗 

5． 保羅至少寫過兩封信給那裡的教會，堅固弟兄姐妹們的信心。 

 

關於帖撒羅尼迦前、後書： 

1． 在什麽地方寫？又是什麽時候寫的？〖保羅停留在哥林多期間寫的；

那時，迦流作亞該亞的方伯(參看徒十八 12-17)；根據 1909 年一項考

古上的發現，迦流擔任亞該亞的方伯是在 A.D. 51-53 年間(他的任期

多長？尚無定論，可能只有一年，最多兩年；不過，無論是一年或兩

年，都落在 A.D. 51-53 年間)。依據這個年代來推論，帖前、帖後約

當主後五十二年，或者說在主後五十一～五十三年間寫成的。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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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有一說法，認為這卷前書是使徒保羅所寫的第一封信函。〖另外一種

說法則認為保羅所寫的第一卷書信是加拉太書，而帖前則是第二封書

信。我個人傾向於接受加拉太書是保羅寫的第一封書信，寫於 A.D. 

48-49 年間，可能就寫在他與巴拿巴前往耶路撒冷參加徒十五的大會

的路上；而帖前、帖後則分別為第二、第三封書信。〗 

3． 寫這些書信時，保羅、西拉、提摩太在哥林多；三個人的名字都列在

信頭問安的句子裏(帖前一 1；帖後一 1)。 

 

這兩卷書的特點與重點： 

一、認識使徒保羅的爲人和他的品格，他如何待人接物、如何應對進退；

參看帖前二 1-12，三 1-10，五 12-24；帖後三 7-10。 

二、認識他的身份與事工，包括他是一位宣教士、傳福音的使者(佈道

家)、神學家、牧者等等。 

三、瞭解保羅傳福音的策略，著重在位於交通要道上的通埠大邑，從猶

太人的會堂開始，本著聖經，證明耶穌是基督等等。 

四、基督的再來：帖前的每一章都以“基督的再來”(即基督第二次來)

的經節作為結束；參看帖前一 10；二 19-20；三 11-13；四 13-18；五 23-24。 

五、末世論：舉凡談到被提、基督再來的日子、基督如何再來；以及那

沉淪之子、大罪人、不法隱意的奧秘等課題，都很自然地須要參看帖前、後書。 

六、另類的“教牧”書信！〖傳統上我們把提前、提後、提多等書信稱

之爲教牧書信，那是使徒保羅寫給他年輕同工們的信函，傳授如何牧養教會、

照管神的家；而帖前、帖後則直接流露出使徒保羅自己牧者的心腸，字裏行間

處處表達出他關懷、鼓勵的感情。〗 

 

附錄： 

按著保羅所到過的“大城市”，讓我們稍作復習，回顧一下他第二次的

宣教旅程：保羅、西拉、路加、提摩太等人進入歐洲後，先到了腓立比，所有

經過的細節都記錄在徒十六裏；這是行程的第一段。第二段乃保羅和西拉到了

帖撒羅尼迦，在那個城市裏傳揚福音，參看徒十七 1-9。他們經由暗妃波里、亞

波羅尼亞，來到帖撒羅尼迦的。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，去了庇哩亞，仍舊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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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和西拉兩個人；這是第三段行程。離開庇哩亞，保羅被送往雅典，而西拉、

提摩太則仍留在庇哩亞。這是第四段行程，記載在徒十七 14～十八 1。那段期

間，保羅隻身呆在雅典，等候西拉和提摩太。 

徒十七 14 提到提摩太也和保羅、西拉在一塊，但是，不知何故，在前往

和離開帖撒羅尼迦的路上，路加都未把提摩太的名字列入一行人當中。這有幾

種可能：其一、提摩太一直跟著保羅他們，只是路加沒有特意寫上；其二、提

摩太被留在腓立比，可能路加也留在那兒，他們兩個人繼續一些事工，服事獄

卒一家等初信主的門徒；之後，再趕去與保羅他們會合，有可能在庇哩亞趕上

了。照著帖前三 1-2 所言，提摩太又被打發回去探視帖撒羅尼迦教會。 


